[bookmark: _Toc99301424]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卫生健康人力资源发展中心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北京市卫生行业职称考试评审、卫生人事代理、卫生事业单位招聘、人才交流开发等工作任务。中心主要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西直门内大街118号冠华大厦副楼，需要与部署于北京市政务云的业务信息系统上传和下载大量业务数据，互联网接入线路的性能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业务工作正常开展，需要互联网接入单位提供稳定可靠的接入线路和保障服务。
2、 采购内容和要求
1. 采购内容
100M线路1条，预算资金30万元。
20M线路1条，预算资金6.726万元。
2.接入地点和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1年。
接入地点：北京市西直门内大街118号冠华大厦副楼三层机房（以下简称冠华大厦办公区）或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城乡大厦8层8011至8012（以下简称城乡大厦办公区）。
3. 接入商须为北京市政府采购（京华云采平台）指定供应商。
3、 技术要求
1. 一条100M线路，接入地点冠华大厦办公区三层机房
2. 一条20M线路，接入地点冠华大厦办公区三层机房或城乡大厦办公区；
3. 如两条线路属同一接入商，且均接入冠华大厦办公区，须由接入商提供两条线路完全独立、一条线路中断时另一条线路不受影响的佐证说明；
4.运营商具备DDOS防御能力；
5.物理线路采用光缆物理接入；
6.接入商必须提供采购人从光传输设备至采购人路由设备所需的光纤跳线及与采购人设备线缆相匹配的转换接头等必要的配件。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1.接入商在具备丰富IPv4地址的同时，根据国家推进IPv6的战略需要，适时为采购人提供相应的IPv6地址。
2.服务期内，如采购人接入地点发生变更，接入商须提供线路迁移服务，迁移服务包含：
A.采购人办公地点整体迁移。要求线路提供商先开通新办公地点的线路，采购人迁移工作完毕后，再拆除原办公地点线路。新老线路在迁移期间不再额外收取任何费用。新旧光传输设备型号、容量不变。
B.采购人办公地点不变，机房位置根据工作需要改变位置。要求线路提供商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接入光缆或光传输设备的移位服务。迁移前应制定详细的线路迁移方案，迁移中线路中断时间应在采购人的要求范围内，迁移后保证线路的可用性，确保系统如期正常运行。
3.接入商应提供 7×24 小时电话技术支持和故障申报服务。
4.对于由于外部原因或者接入商原因引起的业务割接，接入商应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采购人，并制订详细割接方案备案；割接时间应事先征得采购人书面同意，并应尽量做到不停或少停线路。
5.接入商须对线路、设备进行标记，以保证运维资料的准确性；建立详细、完备的线路资料和网络运行文档。
6.重点保障时期、重大活动期间及国庆、春节等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的业务连续性，按照北京市网络安全保障要求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技术支持响应。
7.保障采购人访问互联网网络通讯正常率达到99%。
